
.

五四运动与中国法律文化

乔丛启 杨一凡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波澜壮阔
、

影响深远的中国近代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
,

它在推进法律

文化观念更新方面
,

!司样做出了值得呕歌的历史贡献
。

这一时期的民主
、

法治思潮
,

是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反帝救亡
、

自强图存斗争的高

涨而兴起的
。

在此之前
,

戊戌变法的失败
,

破灭 了国人对
“ 君主立宪

”
的幻想

,
孙中山先生

企图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救中国
,

然而
,

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清朝皇帝
,

民国在窃国

大盗的把持下
,
旧的黑暗专制依在

,

民主共和完全成了一块空头招牌
。

严酷的现实驱使 知

识精英们又一次惊醒
,

他们 以锐敏 的目光洞察中国社会的病灶
:

辛亥革命仅仅是一场
“
制度

革命
” ,

而缺乏一场与之相呼应的思想革命
,

如果
“ 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

,

要帝制不

再发生
, 民主共和可以安稳

,

确比登天还难白
。

正是这样 的思索
,

激励着先 躯 们 打 起
“ 民

主
” 、 “

科学
”
大旗

,

以西方自由
、

民主
、

法治学说为武器
,

开展了一场对禁锢中国人民思

想达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
。

在法律文化方面
,

启蒙思想家们以冷峻和严肃的战斗 姿态
,

把封建法律和儒家伦理学说
、

家族制度
、

专制政治捆在 一起加以抨击
,

针对时弊
,

鲜明地提出了
“
变官治为民治

” 、 “
变家族

本位为权利本位
” 的政治法律主张

。

这种震聋发验的呐喊
,

不仅成为近代法制改革思潮的先

声
,

而且对于今天正在为实现法制现代化而奋斗的我国人民来说
,

仍能有深刻的启迪
。

一
、

对封建法律文化的 空前清算

自然经济
、

宗法社会
、

专制政体三位一体
,

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
。

在这独社

会结构上产生了以 .tj L法合一
” 、 “

德主刑辅
” 、 “

法从君出
,

附属于人治
”
为特色的儒家法

律文化
。

反过来
,

这种传统法律文化又维系着封建政治
、

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
:
君主有至高

无上的权力
,

整个国家保持着金字塔式的官僚统治和宗法等级制度
,

个人在法律上没有平等的

地位
,

没有独立的人格
,

没有民主权利
,

只有被强加的
“ 义务

” 。

在如此铁桶般的禁锢之下
,

民众养成了
“
奴隶之希冀主恩

,

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
” ② 的卑屈观念

,
他们对国家

政治
、

个人权利茫然无知
,
终日盼望青天大老爷赐予阳光雨露

,

拯救他们跳出苦海
。

这种政

治法律文化结构与民众的心理结构产生的巨大历史惰性
,

不仅阻碍着中国思想
、

政治
、

经济的

发展
,

而且构成对民主共和制度极大的破坏力
。

《 新青年 》 杂志于 1 9 15 年 9月创刊
,
并以传统化文叛逆者和掘墓人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

① 陈独秀
:

《 旧 思想与国体同题 》

② 陈独秀
:

《 吾人最后之觉悟 》
,

《陈独秀文章选编》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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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文章选编 》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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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舞台
。

在过方面飞扬的大旗 l才, 冲杀出陈独秀
、

李大钊
、

鲁迅
、

吴虞
、

高一涵等一大批

有胆有识的斗生
、

他价高呼
“
打倒孔家店

” , 直捣几千年国民诚惶诚恐的偶 像
,
其 呐 喊 奋

击之声
,
有如阵阵春雷

,
惊天动地

。

在法律文化领域
, 为了揭露封建军阀

“
毁法残民

,

无恶

不作
,

无罪不备
”
的倒行逆施

,

粉碎卫道派利用旧封建伦理制造复辟舆论
,

他们在大力鞭挞
“ 君权

”
的同时

,
对封建伦理法系展开了无情的批判

。

启蒙思想家提出了
“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

”
的命题

。

指出
: “

孝佛二字为二千年

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
” ① ,

儒家所以立
“
孝

” 为天经地义
,

百 行 之 本
,
提 倡

“
忠孝并用

,
君父并尊

” ,

并把它渗透在封建法律的一切方面
, 完全 是因父权

、

族权
、

君权

相通
,

家族制度是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
。

他们抨击封建礼法是
“
片面之义务

, 不平等之道德
,

阶级尊卑之制度
” ② , 认为封建法律缘

“
礼

” 而成 夕 “ 不尊重个人之权威与势力
” , 以 “

阶

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
,

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
” ③ ,

实

是大悖人权平等之真义
。

他们对封建法律的伦理化恶果作了淋漓尽致地 揭 露
,

认 为
,

鼓 吹
“
罪莫大于不孝

” ,

设十恶不赦之条
,

定罪量刑
,

必缘尊卑贵贱男女之别
,

法有等差
,

同罪异

罚
,
均属

“
黑暗野蛮惨无人道

” 之法
,

其渗透于法的伦理
,

是
“
奴隶之道德

” ,

使吾民数千年

来
, “

托政府为恩主
, 以盲从为义务

” ④ ,

把诺大的中国弄成了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

国人的

聪明智慧和创造力消磨殆尽
, 活人与死人 同

。

质言之
,

封建的仁义道德是
“ 吃人 ”

的怪兽
,
纲

常礼法 ,’j 卜杀人吃人不能成功 ” 。

以这种被传统学说或吃或杀的国民处于 2 01 比纪激烈的生存

竟争之下
, 岂有不亡国

、

不做亡国奴之理 ! 以这种学说和国民精神去再创民主共和国家
,
无

异于是水中捞月 !

对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本质区别的认识
,
使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反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远

远地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

他们无情揭露被近代改 良者所称誉的传统
“ 民贵君轻

” 、 “ 民为邦

本
” 、

之说
, “

皆以君主之社樱瞬` 一即君主祖遗之家产— 为本位
。

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

主义
,
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

, 而与人民为主体
,

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
,

绝非一物
” ⑤ 。

所谓千古仁政
,

不过是轻刑敛与民休息而 己
。

所谓德治
, 不过是专制君主驭民之术

。

在
“ 民

本主义
”
者那里

, 国家仍是君主一人的私产
,
法律仍是君主一 人之特权

,

人 民仍是君主一人

之奴隶
。

他们大声疾呼
:

民权与君权
,

自由与专制
,
人治与法治

,

如水火冰炭
,

不能相入
,

人民要争得民主和法治
,

就要打破北洋军阀专制独裁的
“ 特权人治

” 。

对军阀们任何所谓
“
爱

民 ”
的说教和变相的

“ 君主之法
” ,

都不能相信
,
摆在前面的路只有一条

: “
法律范围不合

现在的人生
,
就得变

。

所取的手段
,
不能和平解决

,

只有激烈的一个法子
,
就是革命

” ⑥ 。

启蒙思想家对封建法律文化的评判
, 虽然还带有空想的性质

,

没有突破文化层次去探求

中国的出路孟但是
,
在 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上

,
如此尖锐的认识

,

如此不妥协地 向旧传统文

化宣战
,
还是第一次

。

它揭掉了蒙在传统法律文化头上的两块温情脉脉的羞遮布
, 一块是宗

法家族制度头上的
“
道德

”
面纱

, 一块是蒙在君主专制制度头上的
“ 民本主义

”
面纱

,
把它

① 吴或
:

《家族制度为专制 主义之根据论 》
,

《 吴虞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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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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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李大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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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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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60 页
.

④ 光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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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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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丑恶嘴脸和血腥本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

这一勇敢的举动
,

震撼了中国人麻木苟安的

心灵 ,
激昂了无数青年与旧传统决裂 的决心和热血

。

二
、

试 图使 中国从官治走向民治的呐喊

中国 自古是一个以官为本位的官治国家
。

在君权之下
,
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官僚形成了一

个牢固的特殊利益集 团
,
实行着对整个国家的直接统治

。

这个集团无孔不入
,
无所不能

,
象

吸血虫附着在 中国专制制度的肌体上
。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
,

大多数清末官吏摇身一变
,

自立新

党
,
成群地挤进民国机构之中

,
他们假借着民主的旗

一

号,
重唱官治的旧调

。

李大钊描述这种

怪现象时指出
:

中国以猎取利禄为能事的旧 日官僚
, 虽经辛亥革命风雷 之 扫 荡

,

但 其
“
升

官发财
” 之心 “

犹未死也
” 。

他们与新邦勋贵
, 相互连手

,
大逞其

“
猎官之技

” 。

果有一二

臭味相同者跻于要位
,

则 “
或出于黄缘

,

或山于提拔
,

相率联翩而上
,
将民国革新之政局

,

复为奔走运动之舞台矣
” ①

。

他们的恶劣性根
,
在 中国已

“
蟠伏深固而不可拔

” ;
今若实现

主权在民之宏图
,
非设法根除此怪胎不可

。

用
“ 民治 ”

或日
“
平民政治

” 代替 ,’, 言治
” ,

是启蒙思想家们为再造 中华设计的政治体

制方案
。

陈独秀首先倡议
: “

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
,

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专制 和 个 人 政

治
,
而易以自由的

、

自治的国民政治
” ② 随后

夕
他们提出了

“ 民治
” 的三大主张

:

( 一 )
“ 民治

”
必须以

“ 多数国民之运动
”

为前提

陈独秀在 《 吾人最后之觉悟 》 一文 中指 出
: “

所谓立宪政体
,
所谓 国民政治

,
果能实现

与否
, 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

,

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
。

自

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
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

,
自立法度而服从之

,
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

。

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
,
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

,

无永久 厉行之保障
,

且宪法上之
,

自由权利
,

人民将视 为不足重轻之物
,
而不以生命拥护之

,
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

完全丧失矣
” ③

。

回顾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奋
一

牛史
,

不难看到
,
康有为的改 良运动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都

是由于缺乏深厚的国民运动基础
,
而导致了失败

。

即使成功
,
也不能保 住 国 民 的 民 主 权

益
。

其中道理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一言道穿
:

政治进步的
“ 原动力

”
在民

,
还是在官

,
人

民在政治变革中为
“ 原动

” ,
还是

“
被动

” ,
规定着政治运动的方 向和新制度的基本特征

。

基于这种认识
,
他们号召打破

“
少数人的特权政治

” ,
推行保障绝大多数人权益的

“
优

秀的国民政治
” ④ ; 呼吁国民抛弃消极被动的依赖性

,
发扬

“
自立

” 、 “
自主

” 、 “
自强

”

之精神
,

努力奋斗
, 万死不辞

, “
培养民权 自由之华

” ,
奠定民主共和

“ 坚固不拔之基
” ,

他们批判贬低民众作用
、

束缚国民精神的英雄史观
,

指 出
: “

离于众庶
,

则无英雄
,
离于众

意总积
,
则英雄无势力

” ; “ 以英雄政治为归
”
的思想是专制政治产生之思想

” ; “
英雄主

义 , 乃专制主义之源
” ⑥

。

不依赖
“
伟人大老

” , 不托命
“
某一团体派别

” , 不祈盼政府恩

赐
,
从社会每个人做起

,
开展一场

“
多数国民之运动

” ,
这一难能可贵的认识和主张

,
使中

① 李大钊
:

② 陈独秀
.

③ 陈独秀

④ 陈独秀
一,

⑤ 李大钊.

《 论官僚主义》
,

《 李大钊文集 》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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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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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主主义运动在思想和纲领上产生 了飞跃与升华
,
找到了强大的力量和坚实的根基

。

( 二 )
“ 民治

”
必须以保障民众的权利自由为基础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指出
: “

官治民治之根本原理绝不相容
。

民治之精神在先予政治
_

..J

人格自由权利
,

·

一官治之精神则先夺其政治上人格自由权利
” ① 。

真正民治国家必奉行人

的权利平等自由为最高原财
,
允许人民享有各种自由权利

。

只有如此
,
人们才能 以国家主人

姿态
,
发择一己的积极作用

,
集无数个体组成民治之基石

。

他们的结论是
: “

自由乃 自治之

归宿
,
自治实自由之途径

,
二者常相得相用

,

而不可相离
” ② 。

若无个人自由
, 民治必失去

根基 , 舍民治以求自由
,
则自由无保障

。

只有从政治
、

经济两方面确定共和国人民的主人地位才
`

能有民治国家
。

这就要求
:

在政

治上
, “

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
, 用先法规定权限

, 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 民意
。

· ·

一打

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
,
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洽者

” ③
“
先洲鱿当是权利自由之保障

书
” 公 , “

法律面前
,

人人平等
,

绝无尊卑贵贱之殊
” ⑤ ; 共和囚民的教育

, 应发汤人人权利

平等之精神
,
确保侮个享有自 }勺权利之国民无不有奋发 向上 自立 自治之能力

,

在经济上
,
要

铲平贫富阶级
,
打破不平等生计

。

他们
一

卜分重视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
, 认为 : “

社会经济问

题不解决
,
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

” ⑥ ,

社会经济民治主义是政 治民治主义的

“ 基础
” 。

民主
、 民治与人民权利自山的关系是一个极为浅显而又往往被人们忽略

、

扭曲的问题
。

人

民没有自由权利
, 民主

、

民治无异于空谈 , 人民白由权利没有制度保障
,
便无从实现

。

在民

主共和国家中
, 人民的 自由权利

一旦被剥夺或者被削弱
, 那样

,

国家除官治就无别的选择
。

( 三 )
“ 民治

”
必须以人民的自治与联合为形式

陈独秀在 《 实行比治的基础 》 一文中指 出
: 民治的基本形式是

“
人民直接的实际的 自治

与联合
” 。

这种民治必须是
“
决底

一

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
” , ;叮不是由上层哪

派军阀政客所提倡领导的
“
被动的官式的假 民治

”

础上面
,
才会实现

” ,
而役有如此深厚基础 的民治

上堂皇至极
, “

实质上毕竟是官治
,
是假民治

” ;

; 这种民治只有
“
建筑在小组织的比治纂

,
诸如现在有人高唱的省自治

, 尽管表而

这种联合 自治的精神应是
“ 人人直接的

,

不是用代表间接的 , 是要实际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
, 不是挂起招牌就算完事

。 ”
李大钊

也满腔热情地为实现直接民权而 呼喊
,

人
,
下至于叫卖耍物的

,
拖黄包车的

,

他说
: 只有把

“ 上至于学生
、 教员

、

校长
、

报馆
、

商

挑水的
,
帮运货物的

”
都组织起米

, 才能产生
“ 真正

民治的基础
,, ⑦ . 只有

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 ⑧

。

“ 全国各种职业
,
各种团体

,
都有小组织

, 都有大联合
”

、

,

才能
“ 立

实行
“
地方 自治与同业联合

” 是新文化运动先躯们为民治规划的两种具体形式
。

他们

① 高一涵
:

② 高一涵
:

③ 陈独秀
`

④ 李大钊
:

⑥ 陈独秀
:

⑥ 陈独秀
:

⑦ 李大钊
,

四 李大钊
:

《 一九一七荤预想 之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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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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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与自由 》
.

《 新青年 》 第 1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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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地方 自治可以从
一

村一镇着手
, 同业联合 以一个

.

池方的
, 一

种职业为范 围
。

在这些组织

中
,
人人都有直接议 决权

,

无须采用代表制度
。

执行董事不能专权
, 不宜连任

; 注重团体自

身生活的实际需要
,
改善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 ; 断绝与军人政客的关系

,
防止中国三害 ( 军

人
、

官僚
、

政客 ) 的破坏
。

针对民国以来颁布的有关法律中农民和妇女没有选选权的不公正

规定
,
他们强调改革选举制度

,
实现农民和妇女参政

,
主张在 自治组织 中

,
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不受任何限制
。

他们坚信
, 只要这些 自治组织一旦发达起来

,

必将成为将来县自治
、

省自

治的坚实人饰击
,

必将排除传统官治
,
造成

“
大规模的民治主义因家

” 。

当时 ,
陈独秀

、

李大钊等人都真诚地相信国家的盛衰存亡都有赖于民治的发达
,
而 中国

要建立真正的民治国家
,
舍这三大主张便无成功之路

。

无庸讳言
, 他们的民治主张抄袭了一

些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观点
,
带有较多的激进民主主义的理想色彩

,
无力阻挡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 日趋破产
。

而他们的经济民治主义一直处
一

于朦胧
、

两难的境地
,
并没有

找到真正的出路
。

但是
, 作为启蒙思想家

,
他们提出了儿个极为深刻的论断

: 民主运动不以

多数国民的觉醒为前提
, 便没有革命 的成功

; 民主国家不 以人 民自由权利为根本
,
便不能保

障其民主的性质
;
没有人民自觉的自下而

_

扫钩自治运功
,
便无认清除中国儿千年官治旧习

。

他们提出的这些重大命题
,

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

三
、

将
“

权利
”

二字写在法律的旗帜上

强迫人民为封建国家履行义务
,
完全漠视个人的权利

,
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的 鲜 明特

征
。

正是在这个
“
人

”
被歪 曲的社会中

,
君主极端专制和宗法家族制度得到了滥施淫威的场

所和毫无限制的权力
,

同时
,
商 品经济遭到无情的压抑与扼杀

,

落后的 自然经济历经千载
,

而不能找到丝毫改观的生机
。

新文化运动的先躯们一反中囚传统法律文化观念
, 以大无 畏的精神

,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打出了
“
人权

” 的旗 l识
。

他们犷〔传人权
,
赞关人权

,
称

“ 人权
” 学说为 “ 近代 文 明 之 特

征 ,
最足 以变古之道

” ①
,

把它与
“
科学

”
并重

,

视二者为推功人类社会进步舟车之两轮
。

他

们号召打碎政治
、

法律
、

思想
、

道德
、

经济等一切方而束缚
“
人

” 的枷锁
,
将一切

“
受屈枉

之个性
,
都解放出来

” ② ,

并在国家与个人权利关系及其立法原则等方面
,
提出了震撼中国

人心灵的主张
。

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
, 他们坚持卢梭

“ 民约论
” 的观点

, 主张国家是由人 们 避 免 争

斗 ,
共同生存而相约建立的

, 因此 “ 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
, 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

” , “
国家

之存
, 以保护人民权利为职务

” ; “
政府之权力

,
为人民权利之所托

” 。

一言以蔽之
, “

离

外国家尚得为人类
,
离外人类则无所谓国家

。

人民主也
,

国家业 也
,
所业之事焉有不为主者

凭借利用之理
” ③ 。

他们指出
, 国家和个人之间互右权利与义务

。 “
建筑 国家之权利

, 必端赖握有权利富有

自治能力之人民
,

以人民必先确保一 己权利者
,
乃能高建国家权利也

” ④
。

一个人对于国家

可 以牺牲其生命
,
捐弃其财产

,
而不得 自毁其自由

, 毁丧其权利
;
国家对 于个人

,
可以要求

① 陈独秀
:

《 法兰 西人 与近世文明 》
,

《 陈独秀文章选编 》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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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非人生之 归宿》
,

《 新青年 》 第 1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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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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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体
, 不得要求共意志

,
不得要求其人格

。

因为
,
小己的人格权利一旦被损害

, 必然导致

国家权利的被破坏
。

进而 他们主张
: “

小己人格与国家资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
” ① ,

小己法

律上之权利不仅不许国家侵夺
,
也不允许个人轻易放弃

。

个人轻易放弃权利
, 不仅自隶于禽

兽之列
,
而且势必沽污和损害国家的权利与尊严

。

“
吾国数千年文明停滞之大原因

, 即在此小己主义之不发达一点
” ②

。

专制统治者从君

主一人私利出发
, 主张

“ 国家主义
” ,

宣传
“ 人为国家而生

, 人生之归宿即在国家是也
。

人

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
, 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

” ⑧
。

其实
,
这里的

“ 国家
” , 无

非是他们自己或他们那个统治集团的代名词而已
。

统治者持伪国家主义
,
残害民众

,
使专制

之毒炎愈演愈烈
。

为了确保人的权利得以实现
, 启蒙思想家提出

,

立法应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重要原则
。

说
:

“
夫法者

, 天下之大命也
” ④

。 “
宪法者

, 国命之所由托
” 。

民主国家必须奉行法治原则
,

而其法良否
, “
足以福民

” ,

亦
“ 足以祸国

” 。

因此共和国立法
,

不能不探求
“ 立法之原理

” 。

他们在文章中分析中西立法的区别
: “ 西洋民族以权利为本位

,
东洋民族以 家族 为本

位
” , 西洋民族

“
拥护人们自由权利与幸福

” ,
规定

“ 法律面前
,
人人平等

” 之原则
,
东洋

民族
“
重家族

,
轻个人

” ,
法有差等

,

剥夺人们的天赋权利与幸福
。

这一迥然不同的原则
,

体现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进步与落后
,
文 明与野蛮的不同社会状况

。

今 日中国欲
“
转

恶为善
” ,

建立新国家
, 必须

“ 以权利本位主义
, 易家族本位主 义

” 。

’

陈独秀等人经过对西方法理与法制利害得失的考察
,
提出立法应遵循人权平等精神

,
充

分保护个人自由权利
, 注意

“
巩固民权之基础

” ,
谋求

“
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

” 。

法律必

须处理好个人与他人
、

社会和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

他们主张
,
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

益应遵循
“
交益交利

, 互相维持
,
各得其域

,

各衡其平
” 、 “

自利利他之精神
” ⑤

。

个人在

享受神圣不可侵犯之 自由权利时
, 必须尊重他人之 自由 , “

尊重他人之 自由
” , 应与

“ 要求

他人尊重 己之 自由粗为等量
” ⑥

。

个人从国家社会取得正当权益时
, “ 不得损害国家社会的

权益
” ⑦ 。

换言之
,

保护个人权利是法律的核心内容之一
, 不损害他人

、

社会和国家权利是

法律上权利自由的最大界限
,
首先尊重个人权利是法律的实质

, 为保障每个人的权利而要求

个人尽相应的义务
,

则是法律公平性之所在
。

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强调在法律上确认
“
人权

” 的主张
,
受到了卫道派的强烈反对

。

为着

回击遗老遗少们的攻击
,

同时
,

他们也深深感到
,

要在法律上树起
“
人权

” 的旗帜
,

必须彻底铲

除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
,
理直气壮地为

“
个人权益

” 正名
。

为此 , 他们借用边沁功利主义学

说
, 论证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

,

指出
,
个人功利主义与民权 自由

、

立宪共和
, 虽然在形式上

不同
,

但实是相辅相成
,

相得益彰
。

它不仅是
“ 民权 自由

、

立宪共和之重要条件
” ⑧ ,

而且

有助于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

个人功利主义不妨碍中国人的公共心和损害社会利益
, “

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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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
” ① , 而是家族主义

。

权利本位的立法原则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必然产物和重要的先决条件
。

西方人文

主义学说把 人的精神世界从中世纪专制制度和宗教神权的束缚下解救出来
,
而 以个人权利本

位为特色的法律制度的确立
, 才最终把人的精神解放变成了物质解放

。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

济的迅猛发展
, 以维护资产阶级

`不
私权绝对

” 为核心的个人本位原则和法律制度
, 反映出来

诸多的弊端
。

二十世纪 以来
,

西方资木主义国家相继使用
“ 社会本位

” 的原则对它做了必要

的限制和修正
。

但是
,
对 于处在从封建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时期的中国来说

,

新文化运动先

驱们提出的这一原则
,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偏颇

,
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

四
、

五四运动七十年来 的反思

如果说
,
鸦片战争时是中国人

.

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
夕 看到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

,
维新

运动时是中国人第二次睁开眼睛看世界
,
看到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的话

, 那么 ,
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
,
则是中国人第三次睁开眼睛看

一

世界
,
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价值

。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在

中国人民中掀起了一 个滔然大波
。

潮涨亦有退潮时
。

民主
、

法治
、

人权思想虽然一度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
但终于随着

新文化运动 的退潮和新 的改向而悄悄遁去了
。

面对着 内忧外患
、

错综复杂的中国现状
,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为了加强自身的凝聚力

与战斗力
,
促进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迅速发展

,
并没有重视这场启蒙运动

, 没有把法律文化

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联系起来
。

反之 , 为了达到近期的现实的政治目标
,
孙中山提出兰民主

义和五权宪法的主张
,

这无疑是对 民主形式的有益探索
。

但是由于他过分否定个人的自由权

利
,
便使其极有创见 的直接民权方案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

他不得不在 自己的宪政方案中加上

一个人民无权的训政阶段
。

这些理论 仁的失误
,

后来被国民党独裁者所利用
,

再一次导演了

中国传统式 的官僚专制的丑剧
。

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政治家
、

思想家在投身革命过程 中
,

一

也都一再强调继承和发扬五四

运动的优 良传统
。

但是
,
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

,

当时更为需要的是集中统一领导
、

钢铁般的

纪律和牺牲精神
夕
而不可能是什么

“
个人权益

” ,

也不可能顾得上作充分的现代民主
、

法制

的启蒙教育
。

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
, l

_

}工于我们没有适时地随着形势和工作任务 的变

化
,

实行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转轨
,
仍习惯于沿用过去的一套高度集中的领导方法

,

加上
“
左

” 的思想的影响
,

大搞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 忽视了补上现代 民主
、

法制教育这一课
。

在用阶级斗争观点硬套一切的情况下
, 法律被简单地说成只有阶级性

,

是专政的工具
, “

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
” 、 “

人权
”

被说戍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

这种思想阻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形

式的有益探索和改革
。

由于我们的民主原则缺乏切实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

一般民众对 自

己的民主权利
,
知之甚少

,
对如何实行民主权利不知所措

, 因而对 国家生活缺乏积极的参与

意识和应有的主动精神
。

官僚主义现象大量存在我们的日常行政工作中
,
使社会主义民主制

度的形象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 “ 文化大革命

”
给中华 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 这不能不算是

我们 自己种下并吃下的一枚苦果
。

经过
“ 十年浩劫

” ,

我们党
、

国家和人民从切肤之痛中觉醒过来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① 陈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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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
、

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澎湃于中国大地
,

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探讨着民主法制的

改革方案
。

正视现实
,
我们必须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某些思想原则对今 日的改革是

有借鉴作用的
。

“
权利本位

” 思想原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思想产物
,
是摧毁封建生产关系和等级

制度的有力武器
,
是确立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石

。

它对资产阶级民

主制度的建立
、

巩固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

它昭示了一个道理
:

民主法制与个人

权利自由有着相互依存
、

相互保障的联系
。

没有个人的权利自由
, 民主法制便是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没有民主和法制
,
个人权利自由便是水中浮萍

,
风中飞絮

。

人民自由权利与民主

法制的统一
,
有赖于确定出切实可行的民主形式

。

创建这种形式的基本准则是
, 既能充分发

挥个人
、

人民 ( 集无数个体之和 ) 参与决定国家政治的主人作用
, 又能有效防止出现个人由

于极端自由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
。

这个道理和原则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和私有财产
。

它是人类文化的精髓
,
无产阶级

.

当然有权利享有这一份精神财富
,

也应当在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中遵循这一原则
。

要使

这一原则真正得到落实
,
首先

,

我们必须消除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观念
。

不能仅仅是
“
相信

群众
” 、 “

依靠群众” 、 “
走群众路线

” ,
而应确立反映人民意志

、

执行人 民 意 志
、

由 于

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
。

其次
,

在立法和执法中
,
应该把

“
权利本位

”

诈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

最后
,
防止和消除官僚主义如只靠自上而下的整顿

、

纪检和监察显然是软弱无力的
,
还需要

完善的法制和 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与有力制裁
。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建设有效的行政法制体

制
,

而且还要在
“ 民治 ”

形式上另辟蹊径
。

有的同志把十一庙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称为中国人第四次睁眼着世界的十年
,

解放思想

的十年
。

十年来
,
在我们的改革和法制建设的道路上

,

有着太多的迷惑
、

困难和险阻
。

这就

更需要我们在现今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中
,

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追求真理的大

无畏精神
。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

我们必须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
,

切实把
“
法治

” 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针
;
要尽快地实现决策民主化

,
并保

障宪法赋予公 民的基本权利得 以真正落实
;
要下决心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改革

,
建立起有利于

促进经济建设
、

有利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国家安定团结的法律机制
。

只要我们 日标一致
,

上下同心奋斗 , 那么 ,

就必定能够超越五四
, 创造走向现代化的更加光辉的业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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